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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82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5_85_AC_E5_c26_182909.htm 行政处罚法 行政处

罚的种类： （一）警告；（二）罚款； （三）没收违法所得

、没收非法财物； （四）责令停产停业； （五）暂扣或者吊

销许可证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 （六）行政拘留； （七）法律

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。 行政机关依照法律、法规

或者规章的规定，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特定组织实施行

政处罚。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

应当负责监督，并对该行为的 后果承担法律责任。 行政机关

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决

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 当

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

意见 ，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，应当进行复核；

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 证据成立的，行政机关应当采

纳。 行政机关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。 行政机关在调

查或者进行检查时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并应当 向当事

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。 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

政处罚决定之前，不依照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

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、申辩，行

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；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

。 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

数额罚款 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

听证的权利；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 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。

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。听证依照以下程序 



组织： （一）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三

日内提出； （二）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，通知当事

人举行听证的时间、地点； （三）除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

密或者个人隐私外，听证公开举行； （四）听证由行政机关

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；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 直

接利害关系的，有权申请回避； （五）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

听证，也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代理；来源：www.examda.com （

六）举行听证时，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、证据和

行政处罚建议；当 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； （七）听证应当制

作笔录；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。 当事

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，依照治安管理处罚

条例有关规定执 行。 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

款的机构分离。除依照规定当场收缴的罚款外，作出行政处

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。 当事人

应当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到指定的银行

缴纳罚款。银 行应当收受罚款，并将罚款直接上缴国库。 有

下列情形之 一的，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：（一）依法

给予二十元以下的罚款的； （二）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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